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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其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李克强总理强调，三峡工程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其综合效益惠及全国人民。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继续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互助等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三峡库区是保障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功能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自1992年开始，中央决定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在国家有关部门、各相关省（区、市）、企业和库区的共同努力下，三峡百万移民实现顺利搬迁和妥善安置，移民生产生活状况显著改善，库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库区与全国人民一道顺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加快推进库区现代化建设，保障三峡工程安全稳定运行，促进库区绿色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制定本规划。
[bookmark: _Toc58407961][bookmark: _Toc58407999][bookmark: _Toc58407923][bookmark: _Toc58407733][bookmark: _Toc235739287]一、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
自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重大决策以来，库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和居民生活发生根本性改善。特别是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库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奋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疫后重振经济发展战、民生保卫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298亿元，较2014年增长约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6万元，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50.2%增长到57.7%，增加7.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及周边地区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2014—2020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指导，对口支援省（区、市）加大支援合作力度，为三峡库区引进项目1989个，引进资金总额1499亿元（其中无偿援助资金41.63亿元），帮助库区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库区经济初步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特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为库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库区人多地少、环境承载压力大的基础性矛盾没有改变，发展中也面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绿色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脱贫攻坚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对继续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作出了新部署，库区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盼，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为库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为呵护好库区的绿水青山，使三峡水库成为“一盆净水”，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产业发展面临更为严格的限制；为缩小库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使库区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亟需加快解决库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关键瓶颈；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培育绿色产业体系，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移民安稳致富。
[bookmark: _Toc58407926][bookmark: _Toc58408002][bookmark: _Toc445730264][bookmark: _Toc58407736][bookmark: _Toc58407964]二、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58407927][bookmark: _Toc932614076][bookmark: _Toc58407737][bookmark: _Toc58408003][bookmark: _Toc58407965]（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继续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战略部署，支持库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库区移民安稳致富，促进库区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库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bookmark: _Toc58407966][bookmark: _Toc58408004][bookmark: _Toc58407738][bookmark: _Toc1227195146][bookmark: _Toc58407928]（二）工作原则。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充分发挥援受双方的比较优势，积极挖掘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内需潜力，继续推动对口支援从单方受益为主向援受双方合作共赢转变，共同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中。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通过对口支援助力库区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承接适合库区发展的产业，增强库区内生发展动力。
以人为本，注重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对口支援合作的重要内容，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协助解决好库区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筹推进，突出重点。瞄准库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关键瓶颈，通过精准化对口支援，助力提升库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改善库区民生福祉。
[bookmark: _Toc58408005][bookmark: _Toc864911341][bookmark: _Toc58407929][bookmark: _Toc58407739][bookmark: _Toc58407967]（三）主要目标。
库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库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实现农药施用量、化肥施用量“双下降”，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功能进一步提升，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明显提升，绿色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库区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库区人民。
库区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就业创业能力不断提升。
库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通过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初步形成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增强库区发展动力和活力。
[bookmark: _Toc58407930][bookmark: _Toc58407968][bookmark: _Toc417318328][bookmark: _Toc58408006][bookmark: _Toc58407740]（四）规划范围。
支援方包括21个省（区、市）、10个大城市，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中央和地方相关国有企业；受援方包括三峡库区19个县（区），即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重庆市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开州区、忠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涪陵区、武隆区、长寿区、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区。
[bookmark: _Toc788618512][bookmark: _Toc58407931][bookmark: _Toc58408007][bookmark: _Toc58407969][bookmark: _Toc58407741]三、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bookmark: _Toc58408008][bookmark: _Toc1926222328][bookmark: _Toc58407970][bookmark: _Toc58407932][bookmark: _Toc58407742]（一）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全面加强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和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建设，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确保库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鱼类重要生境得到系统性保护，陆生、水生生物多样性同步得到有效提升，不断增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全力打造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切实维护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加强三峡库区消落带保护。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开展流域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加大库区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监测预警以及地震活动监测。鼓励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库区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防治，通过多种形式助力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
支援省（区、市）结合库区流域综合治理、石漠化防治、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工作，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治理模式以及自然灾害防治技术的合作与交流。鼓励支援省（区、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主动与库区开展合作，将库区作为科研教育实践基地，并对库区生态保护和修复、自然灾害防治等提供技术支持。鼓励支援省（区、市）与库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bookmark: _Toc58407743][bookmark: _Toc1737423036][bookmark: _Toc58407933][bookmark: _Toc58407971][bookmark: _Toc58408009]（二）加强库区环境综合治理。
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开展秸秆、粪污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农业绿色生产。加大工业污染协同治理，加强工业园区污染整治。开展库区船舶污染治理，统筹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依法依规清理不符合要求的水产养殖，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加快制定养殖尾水排放地方标准。加快推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异地迁建、关闭退出。
国家有关部门要指导库区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垃圾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管护运行。加大对船舶油污处理的监督力度。支持库区加强危化船舶等重大水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建设。指导地方加强对库区生态环境监测。
支援省（区、市）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加大对库区环境综合治理的支持力度，支援库区培养生态环保人才，构建智慧化环境监测网络。鼓励支援省（区、市）环保企业到库区投资兴业，通过承包、参股、托管等方式参与库区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为库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服务。
[bookmark: _Toc58408010][bookmark: _Toc2035329137][bookmark: _Toc58407972][bookmark: _Toc58407934][bookmark: _Toc58407744]（三）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推动柑橘等特色水果、茶叶、中药材、蔬菜等生产基地建设。助力库区工业向绿色化、集聚化、融合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服务业向绿色化转型，积极发展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等绿色服务业，壮大文化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规模。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大力宣传节能低碳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同创建和维护绿色生活环境。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打造特色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优化布局国家农业科技园等平台载体。支持库区试点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支持库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
支援省（区、市）要鼓励农业科技企业、绿色农业龙头企业对口支援库区农业企业建立绿色化、循环化生产、经营、推广、销售体系，发展上下游绿色农业配套产业。支援省（区、市）要鼓励相关园区对口支援库区工业园区开展绿色化改造。倡导支援省（区、市）有关单位赴库区开展绿色生产生活经验交流和培训活动，加强师资力量互派交流。
[bookmark: _Toc58408011][bookmark: _Toc58407745][bookmark: _Toc58407973][bookmark: _Toc982477989][bookmark: _Toc58407935]四、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968405198]（一）支持发展大旅游产业。
积极推动库区旅游业一体化发展，规划建设一批世界级精品旅游景区，优化旅游线路布局，联手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共同提升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携手开展“大三峡”旅游品牌营销。大力提升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品质，推进“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促进旅游与特色小城镇、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打造长江流域黄金旅游核心区。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库区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支持库区县（区）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支持重点景区提质扩容、旅游特色小城镇建设、乡村旅游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融合水平，不断丰富新型文化和旅游消费业态，推进库区旅游协同发展。
支援省（区、市）要组织和引导本省（区、市）旅游龙头企业到库区合作开发旅游资源，支持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新一代文化旅游消费内容。支持库区举办各类旅游产品推介会、主题节活动，推动旅游产品联动、客源市场共享。支持帮助库区发展“旅游+互联网”，推进智慧景区建设。帮助库区培训旅游管理人才和一线服务技能人员，支持库区旅游从业人员到本省（区、市）学习、交流和考察。
[bookmark: _Toc8207600]（二）支持发展特色生态现代农业。
积极打造以柑橘为主的特色水果全产业链，大力发展茶叶、中药材等特色优势农产品，进一步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大力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加快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创新品牌营销推介，打造一批大三峡区域有影响力、市场号召力的农业品牌。
国家有关部门要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等设施建设，推动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加强对智慧农业发展的指导支持。
支援省（区、市）要发挥在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指导库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引导各类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相关学科，到库区开展优质农畜产品种植养殖试验和示范，推动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推广应用，帮助培育一批农业科技服务企业，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bookmark: _Toc1130152503]（三）支持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
推进冷链物流、快递物流、电商物流、区域分拨中心等加快发展，大力发展单元化物流和多式联运，构建铁、公、水、空高效运输网络，推动库区参与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江海联运等对外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物流枢纽和重要节点建设，推进物流园区和专业物流配送基地建设。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库区商贸物流业发展的指导，推动库区参与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江海联运等对外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沿江高铁和货运铁路建设，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疏解三峡枢纽运输瓶颈制约。指导库区物流园区规划及项目建设。
支援省（区、市）要鼓励当地大型物流及电商平台型企业到库区开展合资合作或兼并重组，推动新型物流、电子商务发展。鼓励本地商贸企业与库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推介和销售库区特色优势产品。持续开展消费帮扶，指导库区积极开展电商技术人才培训，支持电商产业园、农村电子商务示范点等建设。
[bookmark: _Toc1814724742]（四）支持发展绿色制造产业。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特色轻工制品、现代中药加工、绿色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健康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精准定位各县（区）产业细分领域，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和优势产业集群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创建一批国家级、省市级特色产业基地。制定库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并严格实施。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库区产业发展的指导，积极引导库区加快发展绿色制造产业，在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方面加强对库区的支持。
支援省（区、市）要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加强对到库区投资企业的引导和服务，依托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积极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支援省（区、市）和湖北省、重庆市要充分利用各类招商引资平台，共同办好库区各类招商推介活动。库区政府要为到库区投资的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湖北省、重庆市要统筹处理好各县（区）间的协作与竞争关系，促进库区县（区）产业差异化发展。
[bookmark: _Toc111776792]（五）支持提升创新驱动能力。
大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支持龙头企业提升科技创新带动能力，积极培育中小微科技型企业，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组建创新共同体。积极开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产业园区等平台的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库区科技创新的支持，鼓励建设库区急需科研基础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支持库区开展现代农业、山地生态环保、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领域科技创新项目。
支援省（区、市）要积极发挥科技研发的优势，加强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对库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支持，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搭建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推广跨地区孵化“飞地模式”，鼓励库区创新创业者到支援省（区、市）创新平台开展活动。促进新经济服务平台到库区落地或与库区建立链接，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在库区的推广应用。积极开展农业致富带头人、生态农业技能人才、新型经营主体、产业新技能就业等培训，开展党政干部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bookmark: _Toc58408017][bookmark: _Toc19145591][bookmark: _Toc58407941][bookmark: _Toc58407751][bookmark: _Toc58407979]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58407752][bookmark: _Toc58407942][bookmark: _Toc58408018][bookmark: _Toc58407980][bookmark: _Toc1796615334]（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基础教育支持力度，加强义务教育资源城乡区域均衡配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积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国家有关部门要促进库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支持库区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发展能力，建设一批深度对接库区特色产业、服务库区经济发展能力强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支持库区特色产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支援省（区、市）要鼓励本地学校与库区学校开展“一对一”“结对子”活动，通过加大跟岗挂职锻炼、深化教师培训研修，提升库区教师教育能力和教学水平。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以新技术新模式促进支援省（区、市）与库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支援省（区、市）要跨区域合作培养人才、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教学科研成果。支持采取定向培训的方式，为库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bookmark: _Toc58407981][bookmark: _Toc58407753][bookmark: _Toc58407943][bookmark: _Toc58408019][bookmark: _Toc2028008733]（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使库区群众能够获得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力发展县级医院，继续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建设，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乡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推进医疗人才“组团式”援助，带教培养库区医卫人员，提升库区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一批库区县（区）级人民医院、中医院以及妇幼保健院提标扩能，力争达到三级医院水平。支持库区完善医疗救助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支持库区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支援省（区、市）要组织本省（区、市）医疗卫生机构到库区开展对口帮扶，着力提升受援医院技术、管理和服务能力。做好医疗人才支援，通过师徒结对“传帮带”、集中培训等形式，每年为受援医院培训一批骨干医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支持受援医院搭建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平台，带动管理理念优化、人才梯队培育和医疗水平提升。保持支援省（区、市）与库区11个脱贫县（区）原有的医院对口支援关系不变。湖北省、重庆市要支持市区三甲医院与库区县级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制度。
[bookmark: _Toc58407754][bookmark: _Toc1052976406][bookmark: _Toc58407944][bookmark: _Toc58408020][bookmark: _Toc58407982]（三）繁荣文化体育事业。
健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成广覆盖、宽领域、立体化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修缮，结合新科技新业态，大力创新服务供给方式。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打造体育公园等全民健身新载体，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培育打造优质品牌赛事。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库区文物保护利用的指导支持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力度。在开展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公益性体育设施建设等项目时继续向库区倾斜。
支援省（区、市）要加强对库区基层文化、体育等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库区开展文化、文物保护、体育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联合举办体育赛事、文艺下乡等活动。
[bookmark: _Toc58407983][bookmark: _Toc58408021][bookmark: _Toc58407755][bookmark: _Toc58407945][bookmark: _Toc210046623]（四）完善就业创业体系。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构建覆盖库区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全面推进“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工程项目建设、以工代赈等，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鼓励返乡入乡创业。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支持库区建设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支援省（区、市）要结合本地企业招工用工实际，为库区提供“就业需求”“岗位供给”两个清单，有计划组织本地企业到库区招募员工，优先招录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并开展就业指导、社会保障、法律咨询等服务。帮扶双方要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机制。
[bookmark: _Toc58407756][bookmark: _Toc58407984][bookmark: _Toc58407946][bookmark: _Toc58408022][bookmark: _Toc1468216043]（五）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完善库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库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延伸到社区，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建设社区选举、监督、决策、反馈的大数据系统。
支援省（区、市）要把城市和社区治理、应急救援、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与库区县（区）积极分享，帮助培训社区管理人员，协助库区全面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bookmark: _Toc58407757][bookmark: _Toc58408023][bookmark: _Toc58407985][bookmark: _Toc2125478080][bookmark: _Toc58407947]六、推进库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1810908025][bookmark: _Toc58407758][bookmark: _Toc58408024][bookmark: _Toc58407948][bookmark: _Toc58407986]（一）加强库区融合协调发展。
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宜农则农、宜粮则粮，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库区绿色发展。加快推进库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强化政府间协作和市场化合作，促进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生态绿色的库区发展新局面。
国家有关部门要坚持开发式帮扶，支持库区相关县（区）积极探索绿色发展路径，协同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增强库区绿色发展内生动力。鼓励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协作关系，发挥中央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助力库区加快发展。发挥好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作用，强化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加大对整个库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
支援省（区、市）要加大技术、人才、资金帮扶力度，协助库区共建产业园区、交易平台、“飞地经济”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库区县（区）之间优势互补、产业协同与市场共享，加快形成生态绿色、集约高效和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提升库区绿色发展整体竞争力。
[bookmark: _Toc58407987][bookmark: _Toc58407949][bookmark: _Toc993887301][bookmark: _Toc58407759][bookmark: _Toc58408025]（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增强中心城市对库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库区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推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绿色发展，增强重点城市综合承载力，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特色乡镇建设，提高重点乡镇的综合服务功能。
国家有关部门要在城镇化建设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促进提高重点城镇化区域人口和经济要素承载力，加快补齐库区县城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短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推动建设一批重点镇和特色乡镇。
支援省（区、市）要继续加强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库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充分发挥支援省（区、市）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围绕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开展合作交流，协助库区提升城镇现代化建设水平。
[bookmark: _Toc58407988][bookmark: _Toc1317903828][bookmark: _Toc58407950][bookmark: _Toc58407760][bookmark: _Toc58408026]（三）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开展乡村污染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农产品集散贸易、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特色经济，积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库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指导力度，按照有关规定推动库区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推动建设一批美丽乡村、生态种养殖示范基地，继续加强对库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等方面的支持。
支援省（区、市）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方面通过分享经验、协助规划、援助技术等方式给予库区支持，援助建设一批集中连片的美丽乡村示范点，协同改善库区农村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58408027][bookmark: _Toc58407989][bookmark: _Toc58407761][bookmark: _Toc861233342][bookmark: _Toc58407951]（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稳定主要帮扶政策，不断优化政策供给，继续推进定点帮扶，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坚决守住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国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库区的帮扶力度，帮助建立健全易返贫致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实施帮扶对象动态管理，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等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完善后续扶持政策体系，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中央企业在原有定点帮扶的基础上，加大对巩固脱贫成果和防止返贫的支持力度。
支援省（区、市）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作用，强化以企业合作为载体的帮扶协作，支持库区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帮扶库区脱贫地区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广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深化拓展消费帮扶。支持库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青壮年劳动力就业能力，助力库区开展“志+”“智+”兴业创业活动，培养一批懂技术、懂产业、懂管理的复合型新农村领军人才，形成人才富农的良好局面。
[bookmark: _Toc58408028][bookmark: _Toc58407952][bookmark: _Toc58407762][bookmark: _Toc58407990][bookmark: _Toc173462617]七、提升库区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bookmark: _Toc58407953][bookmark: _Toc2067696491][bookmark: _Toc58407763][bookmark: _Toc58407991][bookmark: _Toc58408029]（一）融入“一带一路”深化对外开放。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一般贸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适合库区特点的贸易方式。建设“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合作新格局，打造内陆开放战略新高地。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完善机场口岸、产业园区等开放平台，形成比较完备的国际贸易功能。支持库区优化对外开放环境，畅通对外开放通道，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意识。
上海、江苏、浙江等支援省（市）要发挥人才和经验优势，帮助库区打造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等开放平台。
[bookmark: _Toc58407992][bookmark: _Toc58407954][bookmark: _Toc786664519][bookmark: _Toc58407764][bookmark: _Toc58408030]（二）提升库区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战略功能。
加强库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水生态系统修复，提升洪涝、干旱、地震和地质灾害联防联治能力，构建全库区联动、全要素统筹、全社会参与的共抓大保护治理新格局。通过协同治理生态环境，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着力化解库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库区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国家有关部门要支持库区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湖北省、重庆市探索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重点用于库区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城镇环保基础设施维护运行、园区绿色循环化改造，提升库区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支撑能力。
长江经济带相关支援省（市）要与库区建立对口支援协调联动机制，在上下游产业转移、出口转内销、江海联运、农业技术推广、生态环保技术输出等方面优先支持库区绿色发展。上海、江苏、浙江等支援省（市）要向库区推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的好经验好做法，帮助打造全库区合作共同体。
[bookmark: _Toc964548343]八、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58407956][bookmark: _Toc58407766][bookmark: _Toc155952130][bookmark: _Toc58408032][bookmark: _Toc58407994]（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合作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新时期高质量推进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bookmark: _Toc58408033][bookmark: _Toc58407767][bookmark: _Toc1232394783][bookmark: _Toc58407995][bookmark: _Toc58407957]（二）继续落实支援方责任。
水利部负责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的组织、协调、推动和评估督导，组织开展信息沟通与合作交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年度工作重点，会同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举办全国对口支援工作会议等各种形式的对口支援合作活动，适时开展评估督导。国家有关部门、中央企业和支援省（区、市）要将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就三峡库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支援省（区、市）要编制规划实施方案，强化对口支援合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定期召开由援受双方分管领导参加的省级对口支援合作联席会议；与受援县（区）共同研究制定对口支援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点对点的项目合作机制和目标任务考核机制，研究提出对口支援合作绩效评估办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加大对库区的支持力度。
[bookmark: _Toc58408034][bookmark: _Toc58407996][bookmark: _Toc58407768][bookmark: _Toc58407958][bookmark: _Toc1897162419]（三）稳定并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
巩固结对帮扶机制，继续保持全国21个省（区、市）、10个大城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19个县（区）的结对关系（结对关系表附后），支援省（区、市）要明确分管领导和机构职能，完善工作制度。坚持资金帮扶机制，对口支援援助资金列入支援省（区、市）政府财政预算，年度资金规模保持在2020年水平基础上不降低。湖北省继续执行全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结对方案和对口支援任务包干指导性方案。重庆市继续执行主城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重点移民县（区）的工作机制，主城区在本级财政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安排对口支援合作资金。定期召开由援受双方省级分管领导共同参加的对口支援合作联席会议，加强高层对接。完善人才交流机制，支持支援省（区、市）与结对库区县（区）之间互派挂职干部，促进发展理念互促互鉴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软合作”，推动干部、人才交流保障机制常态化、规范化。完善项目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经贸洽谈会和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招商推介会的平台作用，完善对口支援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全过程管理。完善市场对接机制，促进援受双方市场一体化建设，推广“支援方龙头企业+库区生产基地”的合作模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支持库区积极承接支援省（区、市）产业有序转移，建立健全产业合作的激励机制，促进库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科技扶持机制，支持支援省（区、市）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库区开展研产合作，可把库区作为科研教学基地，助力库区普及先进适用科技，激发库区绿色发展活力。建立对口支援信息通报机制，建立省级层面对口支援资金使用、项目进展、供需发布等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公开共享对口支援信息，加强援受双方需求对接和协同配合，强化对口支援信息利用，将对口支援信息公开共享同步纳入到援受双方政绩考核之中。建立对口支援绩效评价机制。定期组织援受双方开展自评估，水利部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评优评先工作，表彰对口支援先进单位和个人。
[bookmark: _Toc58407769][bookmark: _Toc1383147276][bookmark: _Toc58407959][bookmark: _Toc58408035][bookmark: _Toc58407997]（四）强化落实湖北省和重庆市主体责任。
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三峡库区属地政府湖北省、重庆市的主体责任。湖北省、重庆市要将库区发展纳入到全省（市）发展大局之中，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加强省（市）内对口支援的力度，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或专项推进方案，把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湖北省、重庆市对口支援工作管理机构要按照职责分工，充分发挥统筹本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的作用，加强对县（区）的具体指导，推动对口支援工作组织实施，在本省（市）实施规划编制、组织高层对接、开展招商推介、组织人员培训和干部交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bookmark: _Toc58408036][bookmark: _Toc58407960][bookmark: _Toc58407770][bookmark: _Toc58407998][bookmark: _Toc2097306125]（五）不断提高库区县（区）绿色发展积极性。
根据绿色发展目标和要求，库区县（区）政府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诚信意识与主动合作意识，不断完善库区发展环境，提高库区集聚要素的能力。库区县（区）要主动与支援省（区、市）加强对接，强化对口支援项目的精准谋划和全过程管理，注重对口支援项目与重大国家战略的协同，借势借力促进库区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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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ookmark: _Toc166997100]      三峡库区受援县（区）与支援省（区、市）结对关系表
	受援县（区）
	重点结对支援省（区、市）

	夷陵区
	黑龙江省、上海市、青岛市

	秭归县
	江苏省、武汉市

	兴山县
	湖南省、大连市

	巴东县
	北京市

	巫山县
	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

	巫溪县
	吉林省

	奉节县
	辽宁省

	云阳县
	江苏省

	万州区
	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福建省、
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

	开州区
	四川省

	忠县
	山东省、沈阳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云南省、江西省

	丰都县
	河北省

	涪陵区
	浙江省

	武隆区
	江西省、云南省

	长寿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渝北区
	安徽省

	巴南区
	河南省


注：1.湖北省对口支援本省三峡库区各县（区），重庆市对口支援本市三峡库区各县（区）；
2.江津区属对口支援范围，未明确重点结对支援省（区、市）。
